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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海底区域采矿规章制定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构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下的商

业开发模式和“确保有效保护海洋环境”。 国际海底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启动规章制定工作，不同利

益相关方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潜在开发者认为深海采矿环境影响小于陆地采矿，主
张采用低的税率以鼓励开发；环保派认为深海采矿将可能严重破坏海洋环境，主张采用很高的

监管与补偿方面的强制标准。 我国基于战略需求提出了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商业开

采与可持续发展平衡的原则，对规章制定积极应对以维护我国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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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７０％，其中国家管

辖之外的国际海底区域（以下简称“区域”）约

占地球表面积的 ４９％。 “区域”蕴藏着极为丰富

的矿产资源，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需

求的不断增加和陆地矿产资源的日渐枯竭，开
发利用“区域”资源已成为世界各国新的竞争

点。 同时，“区域”又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为基

石的管理框架正在逐渐形成，“区域”资源的开

发需要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下进行。 因此，有效

地开发利用“区域”资源，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

技术，而且需要有利的管理制度。 当前，国际海

底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根据形势的需要启

动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规章的制定工作，世
界各国和不同利益方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围

绕规章的制定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本文对此进

行梳理和分析。

一、国际海底区域采矿规章

制定的背景与进展

　 　 《公约》规定，“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

继承财产。 “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

类，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管理。 １９９４ 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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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协定》）进
一步规定，管理局应“随着‘区域’内活动的开发，
制定为进行这些活动所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

自 １９９４ 年成立以来，管理局先后于 ２０００ 年

通过了《“区域” 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

章》、２０１０ 年通过了《“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

矿和勘探规章》、２０１２ 年通过了《“区域”内富钴

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完成了“区域”内三

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勘探规章制定。 与此同时，
“区域”内活动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 １９９６
年到 ２００９ 年的十余年间，只有 ８ 个国家和组织

向管理局提出勘探工作计划申请并获得核准，
近几年则呈快速增长态势。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管理局已核准了 ２７ 份勘探工作计划申请。 同

时，包括中国在内的 ７ 个首批承包者的多金属

结核勘探合同将相继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到期，
根据合同要求承包者应当进入开发阶段或者提

出合同延期申请。
虽然在目前的商业形势下，这 ７ 个勘探合

同承包者暂时都没有提出开发工作计划，但根

据《执行协定》要求，如果一个其国民打算申请

核准开发工作计划的国家提出正式请求，理事

会必须在请求提出后两年内完成此类规则、规
章和程序的制定。 而且，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

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界定的规则及参数，承包者

将无法评估商业开发所面临的风险，从而也无

法判断其是否可以进入开发阶段。 为此，在
２０１１ 年管理局的第 １７ 届理事会上，斐济代表团

在其他代表团的支持下，提出请管理局着手拟

订“区域”资源开发规章。
鉴于上述情况，管理局于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８ 届理

事会上提出了《关于拟订“区域”内多金属结核

开发规章的工作计划》，决定“开始拟订关于‘区
域’内开发规则、规章和程序，最初重点在于多

金属结核开发”，并且“将此类规章制定工作作

为管理局工作方案的优先事项”。① 根据《公约》
和《执行协定》的规定，此工作将先由管理局的法

律和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法技委）起草规章草

案，提交管理局理事会审议，理事会通过后临时

生效，待管理局大会批准。 按此要求，２０１３ 年法

技委出台了《努力制定一个“区域”内多金属结核

开采监管框架》的技术文件，扼要地讨论了“区
域”内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相关背景及监管制度建

立可能的挑战及解决方案；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法技委

组织了一次针对“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框

架构建的利益相关者问卷调查，并得到广泛响

应，收到 ２０ 位管理局成员国（包括法定机构、政
府及部门）、９ 名承包者、１３ 个非政府组织、４ 个科

研机构、６ 个私营单位和 ３ 名个人的反馈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在综合考虑了各利益相关者观点的

基础上，法技委给管理局各成员及利益相关方发

布了《“区域”内开发活动规章的草案框架构建》
和《“区域”内开发活动财务支付机制》两份文

件征求意见；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管理局第 ２１ 次理事会

上，法技委发布了再次考虑各方意见的《“区域”
内开发活动规章的草案框架构建》，并提出未来

一段时间的活动方案和日程安排，拟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形成初步草案、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再次征求利益相

关者意见，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提交理事会审议。

二、国际海底区域采矿规章

制定的原则与主题

　 　 人类开发陆地矿产资源已有数百年的历

史，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监管机制，但深海

海底矿产资源的商业开发却还尚未进行过。 尽

管“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与陆地矿产资源开发

会有一些相似的环节和技术，“区域”内矿产资源

开发规章制定可以借鉴陆地矿业制度中的一些

概念与做法，但由于在一些问题（如现有勘探程

度、环境保护要求、采掘输送及物流、资源所有权

等）上的不同，“区域”内矿产开发规章与陆地矿

业制度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将会有很大的差异。
从大的方面来说，“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

与陆地矿业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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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不同，“区域”内矿产资源属于“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而陆地矿产资源则是为某个主权

（如国家或地方系统）控制；二是活动环境不同，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发生在数千米的深

海海底，除需要特殊的技术和装备外，采矿活动

对深海环境的影响及其监控也与陆地采矿不一

样。 根据这个特点，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理事会秘书

长报告中提出“区域”资源开发规章制定的原则

是：“确保根据《公约》和《执行协定》建立适当

的管理机制，为未来‘区域’矿产资源的开发提

供充分的使用权保障，同时确保有效保护海洋

环境”。① 基于这个原则，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

发规章制定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两个：建立合理

的商业开采制度，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下，以可行的商业模式促进“区域”内资源的开

发利用以造福全人类；建立科学的环境监管制

度，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有效监控采矿活动

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尽管原则和主题清楚明确，但要具体体现

和落实在开发规章却并非易事。 在开发制度

方面，１９９４ 年的《执行协定》对《公约》中有关

“区域”内资源开发的条款进行了修订，提出了

生产政策、合同的财政条款等规定和原则。 这

些规定和原则为“区域”开发规章的制定提供

了基础和指导，但要成为规章的具体条款则需

要进一步具体明确的阐述。 如，《执行协定》强
调“‘区域’的资源应按照健全的商业原则来

开发” （生产政策），因此“此一制度下的缴费

率应不超过相同或类似矿物的陆上采矿缴费

率的一般范围，以避免给予深海底采矿者人为

的竞争优势或使其处于劣势竞争” （合同的财

政条款）。② 但实践中这其实意味着，在规章相

关缴费制度制定时，不仅需要了解和确定可比

陆地采矿的现行缴费率，而且需要对潜在深海

海底采矿者开展替代财务制度的优势和劣势

的经济评估。 而要做的这一点，一方面必须在

了解深海海底矿物基本品性和采矿技术方法

的基础上建立成本分析模型并进行经济性评

估，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所采用的缴费制度对

全球范围内不同利益相关方（如相关矿物的消

费国和供应国，现有的供应国和潜在的供应国

等）的可能影响。 又如，《执行协定》还要求，
缴费制度“不应该复杂，且不应该使管理局或

承包者承担庞大的行政费用。 应该考虑采用

特许权使用费制度或结合特许权使用费与盈

利分享的制度。”然而，即使套用现有的特许权

使用费（或称“权利金”）制度，可以选择采用

的也包括从量（按开采矿物体积或重量计算）、
从价（按销售价值计算）和从利（按生产利润

计算）等不同计算方法。 很明显，从量或从价

特许权使用费易于操控而且有利于降低管理

局的行政管理费用，但在对投入和收益尚不十

分明确的商业开发前期，承包者可能更愿意选

择从利特许权使用费以降低投资风险。 此外，
不同国家的承包者可能面临不同的财政税费

比例，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可能面临不同利润

和风险分担的问题等。 开发规章中的缴费制

度建立将面临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生产方

式与规模、不同的监管力度接受程度等诸多方

面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有关环境保护方面，《公约》规定，管理局有

责任制定国际规则、规章和程序，以防止、减少

和控制“区域”内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和其他

危害，并特别指出要不受诸如钻探、挖泥、挖凿、
废物处置等活动产生的有害影响。 因此，“区

域”内采矿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监

控必然是开发规章制定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重要

问题。 然而，“目前严重缺乏关于与不同类型矿

物伴生的深海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科学知识和了

解”，“对深海生态的理解水平还不足以对大规

模商业采矿做出结论性风险评估”。③ 或许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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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因，在目前管理局的开发规章框架研究

中，并不考虑深海开采的环境技术指标等具体

细节（这些问题被安排由另外的并行主题去研

究），但全面讨论了环境管理制度的关键环节和

因素，包括环境影响报告（ＥＩＳ）、环境管理计划

（ＥＭＰ）、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战略环境管理

计划（ＳＥＭＰ）等。 如，要求采矿申请者必须在其

工作计划申请中提出 ＥＩＳ 和 ＥＭＰ，ＥＩＳ 和 ＥＭＰ
的制定原则必须“以环境影响评价（ＥＩＡ）为基

础，遵循‘健全的工程和经济原理’并符合良好

的采矿工业实践，通过具有国际资质的环境咨

询公司的认可”。 同时，管理局正准备起草相应

的 ＥＩＳ 和 ＥＭＰ 指南和模板以供利益相关各方讨

论。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开发规章框架草案以

单独的章节对“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进行了

讨论，要求管理局应建立“区域”的战略环境管

理计划、考虑以“环保债券”或“商业保险”对环

境保护进行履约担保、提议建立“海底可持续发

展基金”等支持环境保护研究、提出“环境责任

信托基金”概念以应对潜在环境责任规定的缺

失，等等。
整体上，综合管理局 ２０１４ 年的调查问卷和

规章框架草稿，开发规章的议题将主要包括“财
务条款和义务”、“环境管理和义务”、“健康、安
全和海上安全”以及“合同责权利与执行程序”
等。 不难看出上述议题与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活

动各方的利益十分紧密，对开发承包者而言更

是休戚相关。 向管理局缴费的额度与承包者的

经济收益此消彼长，其缴纳依据和时间等也对

承包者的投资风险和生产模式有本质性的影

响。 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标准及其实施

方式，不仅改变深海采矿项目的固定投资和操

作成本，甚至可决定项目是否可以开始或继续

进行。 其他方面，如数据管理要求、对承包者社

会义务要求、与现有勘探合同和投入的继承与

权利等，都对具体的国际海底资源开发项目有

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三、不同利益相关方对规章

制定的观点与主张

　 　 如前所述，《公约》规定“区域”及其资源属

全人类所有。 因此，“区域”资源的开发以及所

带来的环境影响等问题将涉及到所有国家以及

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面。 由于各国及各利益

相关方的地理条件、技术能力、资源需求、经济

状态及价值取向等不同，必然会对“区域”内矿

产资源的开发及其规章的制定有不同的观点和

主张。 开发规章的制定也将是一个诸多不同观

点的反映体现和不同主张的协调妥协的过程。
从利益相关方问卷调查反馈情况来看，尽

管各方都原则同意“区域”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机

制应当“实现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和商业生产两

方面利益”，①但不同利益方对如何实现这些利

益却有不同的观点。 勘探合同承包者们无疑要

求保障资源开发的权利，主张“只有形成可持续

的矿物资源回收，人类共同财产的价值才能得

以实现”，②并引用《公约》、《执行协定》的相关

表述要求开发规章的制定“应当确保‘区域’资
源的开发”、“吸引投资和技术向资源的勘探开

发的投入”，③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扩展自己的

发展空间，在规章制定对具体条款讨论时主张

在开发活动的早期采取较低或免费的特许费用

和税收以降低投资风险等。 而一些没有进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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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意向的非政府组织，则提出“区域”资源

“不仅是当代也是后代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管理局应当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些资

源及其开发。① 因此，“目前对于工业界不具吸

引力的（资源开发）缴费机制，在未来很可能变

得是可以接受的。 管理局应当考虑现在给（开
发者）采矿权是否可取，否则，到未来再进行开

采可能对人类给予更多回报”。② 也有一些勘探

合同承包者介于当前商业开发时机不成熟而表

示“当前关于深海采矿的技术和风险缺乏必要

的信息，因此无法进行有关开发活动缴费机制

的讨论”。③ 而拥有海洋工程技术优势的装备制

造商则强调，当前“管理局更应该关注可行的技

术，关心应该发展哪些技术，支持先进技术的发

展，支持从勘探向开采过渡的采矿中试”。④

环境监管制度更是各利益方高度关注的焦

点。 事实上，目前规章制定中关于环境监管制

度的争论已超出环境问题本身。 《公约》第一九

二条规定 “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

务”，但《公约》第一九三条也规定“各国有依据

其环境政策和按照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职

责开发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公约》要求

“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尽量减少下列污染”，其中

包括“来自在用于勘探或开发海床和底土的自

然资源的设施装置的污染”，但同时也规定“各
国采取措施防止、减少或控制海洋环境的污染

时，不应对其他国家依照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并

履行其义务所进行的活动有不当的干扰”。⑤ 可

以看到，《公约》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提出

了很高的强制标准，但是也保留了依据环境政

策开发海底资源的权利，就“区域”开发规章而

言，如前所述应当是“建立适当的管理制度，为
未来‘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提供充分的使用权保

障，同时确保有效保护海洋环境”。
毫无疑问，任何人类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对

环境产生影响，深海采矿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
是否能“有效保护海洋环境”取决于采取什么样

的标准。 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人类对深海生态

及采矿活动影响的认识还非常不足，无法对深

海采矿活动的环境风险给出有全面充分科学依

据的评价。 因此，针对深海采矿活动及环境管

理制度，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的国家或机构会因

不同的认识和利益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提出不同

的主张。
强调环境保护的观点认为：深海采矿将不

可避免地对海底产生扰动，破坏海底底栖生物

的环境甚至直接杀死运动能力弱的底栖生物，
导致矿区的底栖生物多样性降低；采矿废水排

放对水体的污染可能对表层水体的生物多样性

有危害，等等⑥；而深海底部具有与陆地不同的

异常高的生物多样性，但其生态系统由于生产

力极低而异常脆弱，在人类对其了解不充分时

开展深海采矿活动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逆

转的破坏。 另一方面，一些专家根据他们的研

究或经验认为，可以通过各种努力将深海采矿

对环境的影响限制在可接受的程度。 如，美国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海洋勘探与研究办公室

主任认为，“海洋采矿对环境的影响肯定要小于

陆地开采，并且可以预测，未来实现无环境破坏

的开采是完全有可能的”⑦；加拿大地质与矿物

学家斯科特（Ｓｔｅｖｅｎ Ｄ． Ｓｃｏｔｔ）分析指出：由于海

水是碱性的，将采矿与冶炼过程的废弃物送回

海底不会产生陆地矿山的酸性矿液污染；将废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ｈｅ ＭＩＤＡＳ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 ＭＩＤＡ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ａ． ｏｒｇ． ｊ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ｉｄａｓ＿ｉｎｐｕ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ｏｎ＿ｐａｙ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
ｄｒ＿２９＿ｍａｙ＿２０１５＿２．ｐｄ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 ＩＳＢＡ ／ Ｃ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ａ． ｏｒｇ．
ｊ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ａｃｍａｒ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ｉｓ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ｄｆ．

Ｄｅｅｐ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ａ．ｏｒｇ．ｊ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ｒｄ＿ｉｓａ＿
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ｂｙ＿ｄｏｒｄ．ｐｄｆ．

ＩＨＣ Ｍｅｒｗｅｄｅ，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ａ． ｏｒｇ． ｊ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ｉｈｃ＿ｍｅｒｗｅｄｅ＿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ｉｓａ＿ｓｕｒｖｅｙ．ｐｄ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 ｐｐ．１０９－１１０．

Ａｌｉｃｉａ Ｃｒａｗ， Ｄｅｅｐ Ｓｅａｂ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Ｗａｋｅ－ｕｐ Ｃａｌｌ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ｏｕｒ Ｏｃｅａｎｓ， 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３， ｐ．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ｒｕｉｃｋｓｈａｎｋ，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ｙ ２０１１， ｐｐ．８９－９３．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４ 卷

渣送回海底原来的地方不会产生陆地矿山尾渣

占用土地的问题，也不会对原海底的生物产生

很大的影响。① 另外一些观点则从对深海矿产

社会需求的角度看待深海采矿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比如，如果缺乏金属材料用于房屋建造，陆
地原始森林很快就会被采伐破坏；风力发电、电
动汽车等现代环保产品比传统产品需要更多的

（深海）矿产资源消耗来支撑，等等。②

体现在开发规章的制定上，则是围绕环保

或开发提出了各种观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主

张。 本质上反对深海采矿的“环保派”主张对深

海采矿活动赋予苛刻的环境监管要求。 如，世
界自然基金会在给法技委调查问卷的答复表

示，“我们的意见是要确保深海采矿活动不会开

始，除非可以证明这些活动不会对海底生物群

落和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③；荷兰代表团在

第 ２１ 届管理局理事会上提交了一份“在‘区域’
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中处理对海洋环境造成严

重损害的问题”的提案，要求在开采规章中纳入

一项义务，规定承包者在因“区域”内的活动对

海洋环境造成的严重损害时，“评估执行恢复措

施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如果尚未或不

能采取适足的恢复措施，则提供同等恢复、补偿

措施及（或）支付赔偿金”。④ 绿色和平组织、深
海保护联盟等非政府组织每年都积极参加管理

局年会（作为观察员）和各种深海采矿相关研讨

会，在会上散发资料宣传深海采矿对环境的破

坏，声称深海资源开发活动是在屠杀海底生物，
要求开发规章的环境评价和环境管理要以深海

生态系统为基础，对深海生物的种群规模和持

续性、海水酸化程度等进行监控等严苛的标准，
主张执行高额的环境补偿费用（基金、债券等）；
一些深海生物学家也通过利益相关者调查答卷

提出，深海采矿中从海底采集上的尾矿和废水

应排放到海底区以免对水体造成影响；每个承

包者应每年向管理局支付可支持大型海洋研究

船 １０ 天调查费用的环保研究基金以支持深海

环境研究。⑤ 而已经获得勘探矿区的“开发派”
则强调环保要求不能影响开发活动的执行：日
本代表团在管理局理事会上发言表示：“环境保

护应当考虑，但也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不应建立

太严格的标准限制承包者进入区域资源的开

发。”针对 ２０１４ 年法技委的调查，新加坡海洋矿

产公司指出：“环境管理标准可以使深海环境免

于严重损害，但也增加开发成本和降低开发可

行性，采用适当的标准非常重要；同意在规章制

定时借鉴一些海洋油气的标准，但应指出的是，
深海多金属结核开采的环境风险远低于海洋油

气开采。”⑥汤加离岸矿业公司表示：“将结核从

海底移走对环境的持续影响非常小，而且难以

想象怎样去恢复原有的环境，因为它们是经过

数百万年才形成。 环境管理制度只能是最小化

对环境的影响。”⑦日本深海资源公司也强调：开
发早期过于苛刻的缴费和环保标准将阻碍私人

企业向海底开发的努力。⑧ 也有一些其他的主

张，如，墨西哥、印尼等国家的代表强调“区域”
资源开发活动要特别分析对沿海国的影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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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国的权利列为优先事项考虑；新西兰则正

式提出了与管理局合作以建立深海采矿环境保

护的“自适应管理”制度并得到认可。 显然，不
同的观点和主张反映的是不同国家或集团的利

益诉求，而同样清楚的是，要使各种相差甚远的

主张实现协调妥协绝非易事。

四、我国在区域采矿规章

制定中的对策与行动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

源主要金属是铜、钴、镍、锰等。 根据目前探明

的储量，我国铜、镍、锰的资源储量占世界总储

量的比例均低于 ５％，钴资源则更是稀缺，但近

年来的消费量均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① 开

发和利用“区域”矿产资源是增加我国资源保障

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我国是第一批在“区域”
内申请勘探合同的先驱投资者，也是目前世界

上在“区域”拥有勘探矿区数最多的国家。 我国

对“区域”资源开发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也非常

重视。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

发法》。 国家相关部门也一直高度重视和积极

参与“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的制定。
２０１１ 年，中国大洋协会便立项对“区域”开

发规章制定开展跟踪研究。 ２０１２ 年，全国社科

办通过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开展“深海采矿

规章制定与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同时，外交部

条法司、中国大洋协会等也组织专门力量对“区
域”开发规章制定中我们应坚持的立场和对策

开展深入研究。
根据我国对国际海底区域的战略需求和

“区域”内勘探矿区承包者的实际情况，我国对

“区域”开发规章制定应坚持的基本主张是：在
可持续发展原则下，为未来“区域”矿产资源的

勘探和开采提供充分的使用权保障，同时确保

有效保护海洋环境；在商业开发原则下，确保开

发者的权益，并争取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利益

实现。 在近年来管理局的会议上，我国代表团

也多次明确地阐述这些立场和原则。 如，２０１３

年管理局第 １９ 届理事会上，我国代表团就“区
域”开发规章制定在发言中表示：“规章应该体

现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开发者利益与

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平衡、开采的商业可

行性与开采的可持续性的平衡。” ②２０１５ 年管理

局第 ２１ 届理事会上，我国代表团在规章框架制

定问题讨论进一步指出：开发规章的立法精神

应当是鼓励开发，同时兼顾保护环境；规章条款

应当与产业发展相适应，标准不应过重；对参照

陆地和海洋油气而提出的条款是否适应深海采

矿需要研究和实践考验。③

中国大洋协会也组织力量主动积极参与规

章制定的各个进程，利用征求意见答卷、国际会

议研讨等机会阐述观点、提出主张。 如：基于我

国的勘探合同承包者的身份和利益，要求开发

规章中合同承包方的权利义务“考虑与勘探合

同的延续性，对勘探合同承包者在合同区的开

采优先权应当给予充分的体现和明确的界定”；
根据我国将来开发“区域”资源的需求和目前技

术上不够成熟的现状，提出“至少早期的缴费制

度应采用从利润权利金制度”④，以降低开发者

的投资风险。 同时，我们也注意发挥我国在一

些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对开发规章的制度提

出积极的主张和建议。 如，依托我国在低品位

矿物选冶工艺方面的技术优势，强调“避免区域

内资源不必要的浪费是开发规章制定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 所以，缴费制度应当鼓励对区域内

低品位资源的有效提取和利用”；针对环保条款

中被关注的海上生产废水排放和管理问题，主
动从正面提出“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环境污染

治理，其中在冶金废水污染治理研究方面取得

的进展，有望用于深海采矿海上脱水等而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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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降低。”这些主张和建议，大部分在管理

局后续的开发规章制度相关讨论文件中得到了

反映和考虑。
对于开发规章的制定程序，我们也根据我

们的实际进展情况提出自己的主张。 如，在法

技委对规章制定事项的优先级安排讨论中，为
了让包括我在内的承包者有相对稳定的预期，
要求法技委将“承包者权利”讨论的优先级别从

“Ｂ”提至“Ａ”，以在规章制定时对承包者的权利

尽早进行明确界定；考虑到目前对深海采矿技

术及环境管理的了解尚不充分尤其是我们自己

准备不足，要求将“财政和技术能力”和“环保债

券与履约担保”讨论的优先级从“Ａ”降至“Ｂ”，
以使我们有更充足时间去准备应对，等等。① 在

法技委提出 ６４ 个事项的“优先级”安排中，我们

对其中 ６ 项提出了次序调整建议，５ 项被法技委

接受，在新的行动方案按我们的主张进行了

调整。②

五、结　 语

因为“区域”地理和法律地位的独特性，“区
域”内资源开发涉及方面广泛，利益诉求复杂，
矛盾冲突激烈，其制定过程必然是一个艰苦复

杂的博弈过程。 促进“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开发

利用，既是我国资源紧缺基本国情所决定的需

求，也是《公约》“造福全人类”基本理念所秉承

的原则，保障“区域”内矿产资源的开发权应是

我国参与“区域”开发规章制定所应坚持的基本

立场。 采用科学客观的环境管理标准，兼顾开

发与环保的平衡，既是保障“区域”资源的开发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体现我国负责任大国

形象的要求。 尽努力保证开发者的利益，既是

对我作为潜在开发者利益的争取，也是对《公
约》提倡的“健全的商业原则”的落实。 要使这

些原则和主张最终在开发规章中最大程度地得

以体现，我们不仅需要法律与规则的合理利用、
技术与经济的客观分析，还需要策略与方法的

巧妙施展。 希望本文能引起我国矿业、海洋、法
律、经济等领域研究力量对“区域”内矿产资源

开发规章制定的关注与参与，以争取在开发规

章制定中我国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权

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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